
山 西 药 科 职 业 学 院

学生工作部函〔2026〕5 号

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国家助学金
增补工作的通知

各系、各班级：

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

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 号）》文件规定：“本专科生在

学制期限内，由于出国、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

手续的，暂停对其发放国家助学金，待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

放。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在校生不再享受国家助学金。”据

《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第十条第二

款规定：受到学院纪律处分或有违法行为者；第十条第三款

规定：因各种原因休学、退学、保留学籍、留校自费试读或

在修时间超过规定年限者；有以上情形者，即刻终止享受原

获得的国家助学金资格，停发资助资金。为做好 2026 年春

季学期国家助学金发放工作，现开展国家助学金增补工作。

请各系认真摸排，严格按照要求完成以下工作：

一、第一阶段：名单摸排报送（3月12日前）



1.国家助学金停发名单报送

全面排查本系、本班级获得2025年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

的学生中，是否存在因休学、退学、转学、违纪（受处分）

等原因，按规定应取消或停发国家助学金资格的情况。请将

此类学生的名单及停发原因进行统计，于3月12日（周四）

前报送至学生资助服务中心。

2.复学名单摸排

同步摸排本系因复学返校，符合国家助学金评定条件，

应重新纳入国家助学金保障范围的学生名单，并随上述停发

名单一并报送。

二、第二阶段：增补名额公布与系内增补（3月16日-3

月20日）

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将汇总各系报送的停发与复学名单，

核算出可用于增补的名额总数，于3月13日（周五） 向各系

公布各系可增补的名额。

请各系根据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公布的增补名额，严格按

照国家助学金评定办法，在本系范围内组织增补工作，确定

拟增补学生名单，并在系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公示无异议后，将增补名单及相关材料于3月23日（周一）

前报送学生工作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系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摸排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，做到

应停尽停、应助尽助，不漏一人。并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报送

材料。



附件1:2026年春季学期停发国家助学金学生汇总表

附件2:2026年春季学期复学恢复发放国家助学金学生

汇总表

附件3：2026年春季学期复学国家助学金增补学生汇总

表

学生工作部（人民武装部）

2026年3月10日



附件1

系2026年春季学期停发国家助学金学生汇总表

序号 系 班级 姓名 国助等次 停发原因



附件2

系2026年春季学期复学恢复发放国家助学金学生汇总表

序号 系 班级 姓名 国助等次 复学时间



附件3

系2026年春季学期复学国家助学金增补学生汇总表

序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序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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